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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

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以及董事会换届选举、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相关议

案，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以及同意选举第七届董事会成员、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等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信息如下：

一、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2593801A
注册资本：壹拾贰亿零柒佰柒拾贰万叁仟柒佰陆拾贰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1995年8月31日

法定代表人：牟嘉云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蓉都大道南二段98号附10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农林废物

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肥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

的商品）；日用品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智

能农机装备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新鲜蔬菜零售；新鲜蔬菜批发；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仪器仪表销售；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智能农业管理；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农药批发；农药零售；危险化学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备查文件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7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0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dsh@sinodmc.com进行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11日发布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4月29日发布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

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9日（星期

四） 09:00-10: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郭天明

总经理：于海明

总会计师：宋会宝

董事会秘书：任飓

独立董事：张胜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至5月28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dsh@sinodm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任飓

电话：0546-2169536
邮箱：sdsh@sinodm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25-019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期间：2025年5月12日至2025年5月16日

●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630张

● 回售金额：63,365.40元（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5月21日

一、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公告情况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了《山西华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翔转债”可选择回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并分别于2025
年5月7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3日、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披露了关于“华翔转

债”可选择回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5-043、2025-045、2025-047、2025-050、
2025-051、2025-053、2025-05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37”，“华翔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5
年5月16日，回售申报已于2025年5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结束。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一）回售结果

“华翔转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5年5月16日，回售价格为100.58元/
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华翔转债”回售申报期内，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为630张，回售金额为63,365.40元（含当

期应计利息、含税）。公司已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将回售资金足额划至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

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发放日为2025年5月21日。

（二）回售的影响

本次“华翔转债”回售不会对公司现金流、资产状况、股本情况等方面造成重大影响。

三、本次可转债回售的后续事项

根据相关规定，未回售的“华翔转债”将继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3112 证券简称：华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6

转债代码：113637 转债简称：华翔转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翔转债”可选择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润紫竹”)收到了俄罗斯联邦卫生部颁发的地诺孕素片(以下简称“该药品”)的
《药品注册证书》[编号：ЛП-№(009788)-(РГ-RU)]。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商品名

活性成分的化学名称

剂型

规格

生产商名称

生产地址

Эндомеклин®

地诺孕素

片剂

2mg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27号

兹确认：该药品在俄罗斯联邦(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境内完成注册并获批使用。

二、药品相关情况

地诺孕素片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华润紫竹于2022年9月启动该药品在俄罗斯的注册工作，于2024年3月29日向俄罗斯

联邦卫生部提交上市许可申请，并于近日获得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批准上市。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就该药品在俄罗斯注册的研发投入为18.90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同类药品的市场状况

地诺孕素片由德国拜耳先灵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开发，2009年在欧盟上市，商品名为

“Visanne®”，2018年12月在中国批准上市。根据全球71国家药品销售数据库显示，2023年地

诺孕素片全球销售额为3.65亿美元，其中“Visanne®”销售额为1.38亿美元。

国内市场，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境内已批准上市的地诺孕素片

生产企业共有8家(含华润紫竹)，均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
年国内医疗市场和零售市场地诺孕素片销售总额(终端价)为7.90亿元人民币，其中排名前2
名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分别为 Jenapharm87.18%和上海汇伦江苏药业9.32%。

公司该药品2024年销售收入为4,276.49万元，该药品在俄罗斯尚未形成销售。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获得俄罗斯《药品注册证书》，表明该药品可以在俄罗斯市场销售，为该药品在哈

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销售奠定基础，并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带

来积极影响。上述事项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其国际市场销售可能会受到海外法规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以

及汇率波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62 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2025-05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地诺孕素片获得俄罗斯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以及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兴隆路12号7幢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晏振永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0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共计81,725,9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71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88,003,13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2,561,960股，该等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5,441,176股，下同。）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0,127,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31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31,598,87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9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计 1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1,598,8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98%。

3、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此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32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35%；反对396,2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4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1,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418%；反对 396,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541%；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327,2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22%；反对397,3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62%；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0,1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383%；反对 397,3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576%；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32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35%；反对396,2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49%；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1,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418%；反对 396,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541%；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1,32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35%；反对386,2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727%；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1,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418%；反对 386,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225%；弃

权 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358%。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331,6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75%；反对392,70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05%；弃权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4,5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522%；反对 392,7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428%；弃

权 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341,1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291%；反对383,50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693%；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14,0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822%；反对 383,5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137%；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331,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72%；反对379,8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648%；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4,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513%；反对 379,8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022%；弃

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465%。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1,327,6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26%；反对397,00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5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200,56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395%；反对 397,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564%；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323,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074%；反对400,4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900%；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96,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259%；反对 400,4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674%；弃

权 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66%。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322,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062%；反对402,28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922%；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95,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228%；反对 402,2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731%；弃

权 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41%。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1,326,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111%；反对398,00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870%；弃权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199,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98.7354%；反对 398,00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2596%；弃

权 1,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50%。

本议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峰、吴永全；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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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的决定由公司董事会审议作出，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
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奉强先生

8.会议地点：广西南宁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四路9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72人，代表股份151,326,66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8442%。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为5人，代表股份149,192,98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226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7人，代表股份2,133,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18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现场或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等公告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共8个议案，议案6.00、7.00为特殊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29,1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6051%；反对 232,25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535%；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36,1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9944%；反对232,2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10.8849%；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7.1207%。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76,9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6367%；反对 182,8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208%；弃权

366,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8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4.2351%；反对182,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8.5692%；弃权 3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7.195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30,0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6057%；反对 231,35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529%；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37,0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2.0366%；反对231,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10.8428%；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7.1207%。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30,7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6062%；反对 230,65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524%；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37,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2.0694%；反对230,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10.8100%；弃权 36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7.120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80,42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6390%；反对544,5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3598%；弃权1,
7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87,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4.3992%；反对544,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25.5212%；弃权 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797%。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10,8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5930%；反对 257,35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701%；弃权

35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36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17,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1367%；反对257,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12.0613%；弃权 35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6.8020%。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0,710,811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9.5930%；反对 208,64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1379%；弃权

407,21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269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17,8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1367%；反对208,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9.7784%；弃权 407,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9.0849%。

8.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海洋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计持有百洋股份 104,
478,4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164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海洋集团、海洋新动能基金

为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或实施重大影响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海洋集团、海洋新动能基金作为关联股东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6,848,2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46,242,25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98.7066%；反对 197,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4208%；弃权408,81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872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27,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

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71.6007%；反对197,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9.2394%；弃权 408,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的有效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19.15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

2.律师姓名：范晓东律师、王伟康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经办律师签字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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